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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11月1日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决定

（2025年10月30日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深圳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机制，推动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建设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网上服务保障平台。
二、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以下统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并依法查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市、区交通运输、商务、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指导和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并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关工作。

市、区网信部门应当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指导和监督企业科学合理制定或者修订平台算法规则。

三、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广泛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推动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创新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形式，实现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有效覆盖。积极与企业、行业协会等开展协商，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多元化工会服务。

四、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明确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用工关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企业应当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义务。
五、企业应当完善用工规章制度，建立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等相匹配的劳动报酬调整机制和休息休假制度。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配备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加强高温、恶劣天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下的劳动保护。不得简单以消费者的不满意、差评扣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不得制定损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

鼓励企业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单项工伤保险费，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补贴，购买人身意外险、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保险。

六、企业制定或者修订订单分配、计件单价、抽成比例、报酬构成以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直接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应当充分听取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七、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推动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建设，将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纳入街道社区建设工作一体规划、一体布局，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友好社区、园区、楼宇等友好场景。优化零工市场、暖蜂驿站、司机之家等服务阵地建设，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阵地建设运营，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就业创业、休息、充电等工作生活便利条件。
八、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劳动和职业技能竞赛，鼓励院校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置相关专业和技能培训课程，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竞争力。

九、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运用民意速办、群众诉求服务站点等平台畅通线上线下沟通渠道，健全新就业形态矛盾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做好调解与仲裁、诉讼等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联动，推动化解新就业形态矛盾纠纷。

支持企业搭建与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平等协商平台，建立诉求表达以及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各类调解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以及其他专业化社会组织依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

十、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良好氛围。引导和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文明城市建设、城市基层治理等工作，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有关评选表彰，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荣誉感。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